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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為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規 劃 以 卓 越 計 畫 取 代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卻 未 要 求 各 分 局 統

一 遵 循 ， 導 致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與 其 他 分 局 之 作 法 不 一 ， 衍 生 爭 議 ； 又 台 北 健

保 分 局 捨 棄 合 約 之 約 定 ， 而 以 醫 院 總 額 台 北 分 區 共 同 管 理 小 組 之 決 議 採 兩

案 併 行 方 式 實 施 ， 導 致 後 續 爭 議 ； 且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由

該 局 自 行 選 定 醫 院 辦 理 ， 未 以 公 開 方 式 為 之 ， 使 具 資 格 者 不 得 選 擇 自 由 參

加 ， 均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為 調 查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（ 下 稱 健 保 局 ） 所 屬 台 北 分 局 （ 下 稱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） ， 未 依

健 保 局 張 前 總 經 理 鴻 仁 宣 示 ： 「 各 分 局 九 十 三 年 度 醫 院 自 主 管 理 於 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全 面

終 止 」 ， 而 繼 續 併 同 辦 理 「 九 十 三 年 度 門 、 住 診 醫 療 費 用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」 （ 下 稱 自 主 管

理 方 案 ） 及 醫 院 卓 越 計 畫 ； 又 地 區 醫 院 欲 加 入 支 付 條 件 較 佳 之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卻 遭 台 北 健

保 分 局 刻 意 拒 絕 ， 損 及 權 益 等 情 乙 案 ， 本 院 爰 約 詢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下 稱 衛 生 署 ） 陳 署 長

建 仁 、 健 保 局 劉 總 經 理 見 祥 、 黃 副 總 經 理 三 桂 （ 原 職 為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經 理 ） 等 相 關 主 管

人 員 ， 發 現 確 有 下 列 違 失 ：  

一 、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規 劃 以 卓 越 計 畫 取 代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卻 未 要 求 各 分 局 統 一 遵 循 ， 導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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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與 其 他 分 局 之 作 法 不 一 ， 衍 生 爭 議 ； 又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捨 棄 合 約 之 約 定 ，

而 以 醫 院 總 額 台 北 分 區 共 同 管 理 小 組 之 決 議 採 兩 案 併 行 方 式 實 施 ， 導 致 後 續 爭 議 ， 均

欠 允 當 ：  

( 一 ) 據 台 灣 地 區 醫 院 協 會 陳 訴 略 以 ： 健 保 局 與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於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簽 約 將

醫 院 總 額 業 務 委 託 由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承 辦 ， 健 保 局 張 前 總 經 理 鴻 仁 於 委 託 承 辦 後 在 會

中 主 動 宣 示 ： 「 各 分 局 九 十 三 年 度 醫 院 自 主 管 理 於 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全 面 終 止 。 」 健

保 局 六 分 局 中 ， 北 區 、 中 區 、 南 區 、 高 屏 及 東 區 健 保 分 局 等 均 已 停 辦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

僅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繼 續 實 施 ， 未 停 止 執 行 ， 已 違 背 前 開 決 議 。  

( 二 ) 健 保 局 表 示 ： 該 局 委 託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醫 院 辦 理 總 額 支 付 制 度 專 業 自 主 事 務 之 作 業 ，

係 採 正 式 公 文 書 換 約 方 式 辦 理 ， 並 未 舉 行 簽 約 儀 式 或 相 關 活 動 ， 故 無 所 稱 九 十 三 年

四 月 一 日 ， 張 前 總 經 理 鴻 仁 於 簽 約 過 程 中 宣 示 停 辦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情 事 。 又 自 主 管

理 之 法 源 依 據 為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辦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三 項 、 第 四 項 規 定 ， 醫

院 卓 越 計 畫 之 法 源 依 據 為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費 用 支 付 標 準 總 則 第 十 四 點 所 規 定 ， 兩

者 併 行 ， 並 無 不 可 ， 各 分 局 及 醫 院 總 額 支 付 委 員 會 各 分 會 可 考 量 實 際 執 行 之 狀 況 ，

另 作 規 劃 。  

( 三 ) 健 保 局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之 「 九 十 三 年 醫 院 總 額 業 務 執 行 討 論 會 暨 醫 院 總 額 支

付 委 員 會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」 作 出 結 論 ： 有 關 卓 越 計 畫 之 執 行 模 式 ， 尊 重 醫 院 總 額 支 付

委 員 會 各 分 會 共 識 ， 採 分 區 管 理 、 自 主 管 理 之 方 式 辦 理 ， 各 分 區 可 因 轄 區 實 際 醫 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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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求 ， 調 整 醫 院 卓 越 計 畫 及 自 主 管 理 執 行 方 案 。  

( 四 ) 查 醫 院 總 額 支 付 委 員 會 台 北 分 會 前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四 日 之 第 二 次 會 議 ， 達 成 台 北 健

保 分 局 九 十 三 年 下 半 年 併 行 實 施 卓 越 計 畫 及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共 識 ， 並 授 權 醫 院 總 額

台 北 分 區 共 同 管 理 小 組 （ 下 稱 台 北 共 管 小 組 ） 於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召 開 第 一 次 臨

時 會 議 討 論 ， 經 討 論 後 決 議 ： 本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經 共 管 會 議 共 識 本 分 局 採 兩 案 併 行 制 ，

除 醫 院 總 額 支 付 委 員 會 另 有 規 定 時 再 另 案 處 理 外 ， 各 院 不 得 再 提 異 議 。  

( 五 ) 經 詢 據 健 保 局 黃 副 總 經 理 三 桂 以 其 他 分 局 均 已 停 辦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何 以 台 北 健 保 分

局 併 行 實 施 卓 越 計 畫 及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據 表 示 ： 因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與 醫 院 簽 訂 自 主 管

理 方 案 協 商 同 意 書 之 合 約 有 效 期 間 為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
日 ， 其 他 健 保 分 局 設 有 但 書 約 定 於 卓 越 計 畫 實 施 後 ， 停 辦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故 台 北 健

保 分 局 仍 維 持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至 於 新 申 請 加 入 者 ， 則 加 入 卓 越 計 畫 。 惟 查 各 分 局 辦

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計 畫 名 稱 雖 各 不 相 同 ， 然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之 「 門 、 住 診 醫 療 費 用 自

主 管 理 方 案 協 商 同 意 書 」 、 北 區 分 局 之 「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北 區 分 局 門 、 住 診 醫 療 費

用 最 佳 化 醫 療 服 務 方 案 試 辦 計 畫 同 意 書 」 、 中 區 分 局 之 「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中 區 分 局

與 ○ ○ 醫 院 推 動 醫 療 品 質 提 昇 自 主 管 理 試 辦 方 案 同 意 書 」 、 南 區 分 局 之 「 健 保 局 南

區 分 局 醫 院 總 額 醫 療 費 用 審 查 提 昇 試 辦 計 畫 同 意 書 」 、 高 屏 分 局 之 「 九 十 三 年 醫 院

總 額 『 分 級 分 層 』 優 質 管 理 試 辦 計 畫 申 請 書 」 及 東 區 分 局 之 「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東 區

分 局 醫 院 醫 療 費 用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」 之 試 辦 期 間 ， 除 中 區 健 保 分 局 為 九 十 三 年 第 一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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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季 及 東 區 健 保 分 局 為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至 十 二 月 外 ， 其 他 健 保 分 局 實 施 期 間 均 為 九 十

三 年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， 且 各 分 局 之 合 約 書 均 訂 有 停 止 辦 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相 關 條 件 ，

而 無 其 他 健 保 分 局 合 約 期 間 為 半 年 、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為 一 年 之 情 事 。  

( 六 ) 次 查 健 保 局 六 分 局 中 ， 目 前 確 僅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同 時 併 行 實 施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及 卓 越 計

畫 ， 此 二 案 併 行 方 式 係 經 台 北 共 管 小 組 於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召 開 第 一 次 臨 時 會 議

討 論 之 共 識 。 惟 查 「 台 北 分 局 九 十 三 年 門 、 住 診 醫 療 費 用 自 主 管 理 試 辦 計 畫 」 之 計

畫 期 間 為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（ 費 用 年 月 ） ， 半 年 期 滿 得 經 雙 方 協 商 檢 討 修 正 或

停 止 辦 理 ， 如 因 政 策 改 變 致 無 法 繼 續 辦 理 本 計 畫 時 ， 自 次 季 起 終 止 之 。 故 依 據 台 北

健 保 分 局 前 揭 協 商 同 意 書 及 計 畫 之 約 定 及 規 定 ， 由 卓 越 計 畫 取 代 自 主 管 理 既 無 執 行

上 之 困 難 ， 又 符 合 協 商 同 意 書 之 約 定 ， 且 其 他 健 保 分 局 亦 於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後 以 卓 越

計 畫 取 代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避 免 前 開 計 畫 或 方 案 在 執 行 面 細 節 上 之 差 異 導 致 公 平 性 之

質 疑 。 惟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卻 以 台 北 共 管 小 組 之 決 議 採 兩 案 併 行 方 式 實 施 ， 該 共 管 小 組

雖 係 健 保 局 與 醫 界 建 立 之 共 同 管 理 機 制 ， 工 作 職 掌 亦 包 括 醫 院 總 額 支 付 制 度 共 同 管

理 守 則 規 劃 及 相 關 聯 繫 事 宜 ， 惟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與 參 加 自 主 管 理 之 醫 院 已 有 協 商 同 意

書 明 訂 實 施 期 限 ， 該 分 局 卻 寧 捨 合 約 之 約 定 ， 將 原 無 爭 議 之 事 項 送 台 北 共 管 小 組 審

議 ， 爰 衍 生 後 續 爭 議 ， 自 欠 允 當 ； 又 健 保 局 雖 表 示 實 施 總 額 預 算 支 付 制 度 係 秉 持 醫

界 自 律 、 分 區 管 理 之 精 神 ， 將 相 關 之 措 施 委 由 總 額 預 算 各 分 區 支 付 委 員 會 決 議 ， 惟

因 總 額 預 算 涉 及 最 為 敏 感 之 醫 療 費 用 金 額 分 配 問 題 ， 健 保 局 既 為 全 民 健 保 之 保 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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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， 對 於 健 保 之 財 務 平 衡 及 醫 療 費 用 分 配 之 公 平 性 責 無 旁 貸 ， 六 分 局 雖 可 依 分 區 之

特 性 進 行 適 當 之 管 理 措 施 ， 惟 以 卓 越 計 畫 取 代 自 主 管 理 此 等 原 則 性 問 題 ， 非 健 保 局

總 局 以 尊 重 各 分 區 管 理 之 理 由 ， 即 可 置 之 不 顧 ， 而 未 要 求 各 分 局 統 一 遵 循 ， 導 致 台

北 健 保 分 局 與 其 他 五 分 局 之 作 法 不 一 ， 滋 生 公 平 性 、 適 法 性 之 爭 議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由 該 局 自 行 選 定 醫 院 辦 理 ， 未 以 公 開 方 式 為 之 ， 使

具 資 格 者 不 得 選 擇 自 由 參 加 ， 顯 欠 允 當 。  

( 一 ) 復 據 台 灣 地 區 醫 院 協 會 陳 訴 ， 略 以 ：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於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併 同 辦 理 自 主 管

理 方 案 及 卓 越 計 畫 ， 惟 參 加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者 ， 急 診 、 門 診 手 術 可 另 行 以 當 季 實 際 發

生 數 申 報 且 外 加 計 算 ， 外 加 費 用 項 目 多 於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者 ；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協 商 與

申 報 之 差 額 可 轉 移 他 季 流 用 ， 協 商 金 額 運 用 較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者 具 有 彈 性 ； 參 加 自 主

管 理 方 案 之 住 診 協 商 費 用 優 先 分 配 ， 因 而 影 響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者 之 權 益 ； 參 加 自 主 管

理 方 案 之 成 長 率 無 限 制 ，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者 依 洽 定 協 商 金 額 支 付 ；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申 報

點 數 上 限 及 點 數 核 付 之 設 計 ， 優 於 卓 越 計 畫 之 協 商 基 礎 及 核 付 金 額 之 計 算 方 式 ， 故

卓 越 計 畫 之 支 付 條 件 俱 不 如 該 分 局 辦 理 之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。 惟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之 自

主 管 理 方 案 ， 僅 告 知 特 定 醫 院 參 加 ， 未 周 知 所 轄 全 體 醫 院 ， 有 刻 意 排 除 地 區 醫 院 ，

獨 厚 特 定 醫 院 之 事 實 。  

( 二 ) 按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參 加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醫 院 之 條 件 為 ： 一 年 內 無 受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事 服

務 機 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（ 下 稱 健 保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） 第 三 十 四 條 、 第 三 十 五 條 規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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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分 者 ；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之 條 件 為 ： 最 近 二 年 內 ， 不 得 有 違 反 前 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第

三 十 四 條 、 第 三 十 五 條 情 事 ， 經 健 保 局 處 以 停 （ 終 ） 止 特 約 確 定 者 、 願 意 配 合 政 策

方 向 及 轄 區 醫 療 需 求 暨 願 意 定 期 公 開 醫 療 品 質 指 標 及 相 關 資 訊 者 。  

( 三 ) 依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提 供 之 資 料 ， 九 十 三 年 上 半 年 實 施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醫 院 ， 包 括 ：  

１ 、 醫 學 中 心 ：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、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台

北 榮 民 總 醫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馬 偕 紀 念 醫 院 、 國 泰 綜 合 醫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新 光 吳 火 獅 綜

合 醫 院 。  

２ 、 區 域 醫 院 ： 台 北 市 立 仁 愛 醫 院 、 台 北 市 立 中 興 醫 院 、 台 北 市 立 忠 孝 醫 院 、 台 北 市

立 陽 明 醫 院 、 台 北 市 立 婦 幼 醫 院 、 台 北 市 立 和 平 醫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天 主 教 耕 莘 醫 院 、

台 北 市 立 療 養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恩 主 公 醫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基 隆 院 區 、 羅 東

博 愛 醫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振 興 復 健 醫 院 、 財 團 法 人 辜 公 亮 和 信 癌 症 治 療 中 心 醫 院 。  

３ 、 地 區 醫 院 ： 台 北 市 立 慢 性 病 防 治 院 、 金 門 縣 立 醫 院 、 連 江 縣 立 醫 院 、 國 軍 金 門 醫

院 及 國 軍 馬 祖 醫 院 。  

( 四 ) 詢 據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吳 組 長 霓 仁 以 參 加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醫 院 獲 得 之 支 付 標 準 與 卓 越 計

畫 之 相 異 處 ， 據 表 示 ：  

１ 、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之 醫 院 多 為 社 區 醫 院 ，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醫 院 則 為 急 重 症 醫 療 型 態 之

醫 院 ， 故 自 主 管 理 醫 院 自 基 期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點 數 中 排 除 門 診 急 診 及 門 診 手 術 等 案

件 ， 以 各 季 實 際 發 生 數 外 加 計 算 ， 對 於 多 數 參 與 「 醫 院 卓 越 計 畫 」 之 醫 院 ， 則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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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排 除 門 診 急 診 及 門 診 手 術 等 案 件 之 必 要 性 ， 惟 「 個 別 」 提 出 申 請 ， 並 非 毫 無 彈

性 。  
２ 、 依 據 醫 院 總 額 支 付 執 行 委 員 會 台 北 分 會 點 值 監 控 小 組 第 四 次 會 議 決 議 ： 台 北 分 局

同 意 增 修 卓 越 計 畫 執 行 作 業 要 點 伍 之 四 規 定 ： 門 診 醫 療 費 用 核 付 季 間 可 流 用 之 原

則 ， 凡 第 三 季 超 出 者 原 則 上 先 予 扣 除 再 於 第 四 季 後 補 。 故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及 卓 越 計

畫 協 商 與 申 報 之 點 數 或 差 額 ， 均 可 流 用 至 下 季 。  

３ 、 參 加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健 保 分 局 與 醫 院 協 商 醫 療 服 務 點 數 之 上 限 ， 未 協 商 費 用 金 額 ；

至 於 卓 越 計 畫 係 與 個 別 醫 院 協 商 醫 療 服 務 總 金 額 ， 二 者 之 醫 療 費 用 總 額 設 計 確 有

不 同 。 惟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係 課 予 醫 院 加 強 品 質 管 理 之 義 務 ， 而 以 協 商 方 式 給 予 點 值

之 保 障 ， 每 點 值 固 定 ； 卓 越 計 畫 則 給 予 個 別 醫 院 金 額 之 保 障 ， 點 值 浮 動 ， 惟 為 避

免 支 付 金 額 固 定 ， 醫 院 減 少 醫 療 服 務 以 降 低 成 本 ， 爰 同 時 對 醫 院 之 品 質 事 項 予 以

監 控 。  

( 五 ) 詢 據 健 保 局 黃 副 總 經 理 三 桂 以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實 施 九 十 三 年 度 之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前 ， 有

無 進 行 公 告 乙 節 ， 據 表 示 該 方 案 因 非 新 實 施 之 計 畫 ， 故 未 進 行 公 告 ； 至 於 卓 越 計 畫

則 於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五 日 公 告 實 施 。  

( 六 ) 按 台 灣 地 區 醫 院 協 會 陳 訴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之 醫 院 卓 越 計 畫 之 外 加 費 用 項 目 、 協 商

與 申 報 差 額 之 轉 移 流 用 、 住 院 協 商 費 用 之 分 配 順 序 、 醫 療 費 用 成 長 率 之 限 制 、 支 付

金 額 之 協 商 基 礎 及 費 用 計 算 設 計 ， 俱 不 如 該 分 局 辦 理 之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惟 該 分 局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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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二 者 制 度 設 計 之 理 念 本 不 相 同 ， 難 以 進 行 比 較 ， 且 保 障 點 值 或 總 額 之 設 計 ， 對 個

別 醫 院 之 財 務 有 利 與 否 ， 尚 難 一 體 認 定 。 惟 查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之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醫

院 之 資 格 ， 需 一 年 內 無 受 健 保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四 、 第 三 十 五 條 規 定 處 分 者 ；

參 加 卓 越 計 畫 之 醫 院 ， 最 近 二 年 內 ， 不 得 有 違 反 前 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、

第 三 十 五 條 規 定 ， 經 健 保 局 處 以 停 （ 終 ） 止 特 約 確 定 之 情 事 ， 且 需 願 意 配 合 政 策 方

向 及 轄 區 醫 療 需 求 暨 定 期 公 開 醫 療 品 質 指 標 及 相 關 資 訊 ， 故 凡 具 備 參 加 卓 越 計 畫 資

格 者 ， 必 然 具 備 參 加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之 資 格 。 惟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未

經 由 公 告 程 序 ， 亦 未 公 開 徵 求 辦 理 醫 院 ， 而 係 由 該 局 自 行 選 定 醫 院 辦 理 。 因 而 ， 九

十 三 年 度 該 分 局 所 轄 醫 院 參 與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者 計 二 十 三 家 ， 其 中 僅 五 家 地 區 醫 院 ，

其 中 一 家 為 慢 性 病 防 治 院 ， 四 家 為 外 離 島 地 區 之 醫 院 ， 五 家 地 區 醫 院 均 為 公 立 醫 院 ，

並 無 私 立 地 區 醫 院 之 參 與 。  

( 七 ) 綜 上 ， 全 民 健 保 之 醫 療 資 源 有 限 ， 任 何 方 案 或 計 畫 之 設 計 ， 均 會 影 響 有 限 資 源 之 分

配 ， 甚 至 產 生 排 擠 效 果 ，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實 施 之 各 項 方 案 ， 對 辦 理 醫 院 之 資 格 條 件 有

必 要 設 限 者 ， 應 明 確 訂 出 符 合 之 醫 院 條 件 ， 並 以 公 開 方 式 為 之 ， 使 具 有 資 格 者 均 得

視 自 身 情 況 ， 自 由 選 擇 ， 不 得 有 差 別 待 遇 ， 詎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竟 由 該 分 局 自 行 選 擇 醫

院 辦 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未 以 公 開 方 式 為 之 ， 顯 欠 允 當 。  

綜 上 論 結 ， 為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規 劃 以 卓 越 計 畫 取 代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卻 未 要 求 各 分 局

統 一 遵 循 ， 導 致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與 其 他 分 局 之 作 法 不 一 ， 衍 生 爭 議 ； 又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捨 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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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約 之 約 定 ， 而 以 醫 院 總 額 台 北 分 區 共 同 管 理 小 組 之 決 議 採 兩 案 併 行 方 式 實 施 ， 導 致 後

續 爭 議 ； 且 台 北 健 保 分 局 辦 理 自 主 管 理 方 案 ， 由 該 局 自 行 選 定 醫 院 辦 理 ， 未 以 公 開 方 式

為 之 ， 使 具 資 格 者 不 得 選 擇 自 由 參 加 ， 均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

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

